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临朐县努力做好节约集约用地工作
3

赵 刚
(临朐县国土资源局 ,山东 临朐　262600)

　　在国家严格控制非农业建设占用耕地的情况

下 ,临朐县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,努力做到管地观

念、用地思路、供地渠道“三个转变”,积极探索节约

集约用地的路子。通过不断实践与探索 ,逐步在

“市场为媒嫁接土地、搭建平台集聚发展、政策引导

改造旧城”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和成熟的经验。

2005年以来全县共盘活利用存量土地 133. 33余公

顷 (2000余亩 ) ,有效缓解了建设用地供应的压力。

1　盘活闲置和低效利用土地

2005年年初 ,通过存量土地调查 ,初步摸清全

县在城镇存量土地中 ,因利用率低和闲置等原因近

期可盘活利用的有 133. 33余公顷 ,在农村宅基地中

可挖潜 133. 33余公顷 ,另外砖瓦窑等废弃地约有

100 hm
2 (1500亩 ) ,总共全县在近几年内还可从存

量土地中挖潜利用约 400 hm
2 (6000亩 )土地。为了

充分盘活挖潜这部分土地 ,该局坚持“政府主导 ,价

格控制 ,市场运作 ”的原则 ,采取措施节约集约用

地。

(1)安排新增建设用地 ,以最低出让价控制 ,提

高土地利用效益。为了充分利用好上级分配的农转

用计划指标 ,本着“节地优先”的原则 ,严格筛选确

定项目 ,用地项目必须达到或超过上级要求的控制

指标 ,投资强度经营性用地不低于每公顷 480万元 ,

工业项目不低于基准地价 ,否则一律不予供地。

(2)推行收购储备和招拍挂出让制度 ,以市场

手段合理配置土地资源。将具备储备条件的土地 ,

包括符合规划和计划指标的新增农用地、原用地单

位破产土地、银行抵债土地、闲置两年以上土地、利

用率低或投资强度低的土地等 ,依法纳入政府土地

储备库 ,然后向社会公开发布出让信息 ,通过招拍挂

形式对外出让。为调动企业盘活利用存量土地的积

极性 ,临朐县政府制定出台了《关于经营性用地招

拍挂出让土地收益分配比例的通知》,规定盘活土

地收益按政府、原用地单位 4∶6的比例分配。县丝

绸公司近几年由于种种原因处于半破产状态 ,其乡

镇蚕茧站大多已长年闲置 ,该局主动与丝绸公司联

系 ,首批将七贤、卧龙、冶源、石佛 4处蚕茧站 1. 33

余公顷土地纳入储备 ,并通过招拍挂出让给了新用

地单位 ,不但丝绸公司和县政府都获得了收益 ,还安

置了急需用地单位。2005年以来 ,全县对 25宗 ,

23. 40 hm
2经营性用地以招拍挂形式公开出让 ,成

交总价达到 1. 3亿元。

(3)放开搞活土地二、三级市场 ,让土地流转到

最需要用地的单位。对经营不善的企业积极引导做

好联姻工作 ,进行土地资产重组嫁接。2005年年

底 ,永昌铝业公司扩大生产规模需用十几亩地 ,而与

其相邻的两个小企业因经营不善低效用地 ,经协调 ,

永昌铝业公司收购了两个小企业的土地 ,新建了 2

个 6000多平方米的生产车间。潍坊宏泰建材有限

公司于 2004年经山东省政府批准获得位于东城的

2. 60 hm2用地后 ,经营效益一直不好 ,部分土地处

于闲置状态。经协调 ,将闲置的 0. 87 hm
2土地转让

给了虹光包装厂 ,后者现已建成投产。一年半以来 ,

全县共办理土地使用权转让手续 180多宗 ,有效盘

活存量闲置和低效利用土地 66. 67 hm2。

2　集聚发展节约土地

为了既加快经济发展 ,又节约集约用地 ,临朐县

打破乡镇区域界限 ,集中到县城规划工业用地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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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东城 )和省级批准在册的临朐经济开发区 (西城 )

办工业上项目 ;配套出台了《集中发展经济税收分

成办法》,规定凡到城区和开发区上工业项目的乡

镇 ,实现的地税全部返归乡镇 ,实现的国税返还部分

引资乡镇与两个街道六四分成 ;出台《经济发展考

核办法》,规定到两城上项目实现的 GDP和财税收

入全部记入乡镇成绩 ;考核招商引资工作时 ,提高在

两城落户项目投资的记分比重。围绕节约用地 ,提

高经济效益 ,专门制定了提高投资强度为主的用地

管理办法 ,注重产业结构 ,追求科技含量的项目筛选

办法。

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和科学的工作考核机制 ,

极大地调动起了乡镇和全民的经济发展积极性。各

乡镇通过招商引资纷纷到两城办工业、上项目 ,当地

民营企业也争相到两城发展二、三产业。据测算 ,

2005年以来 ,在东西两城新落户项目 ,比原来分散

办工业投资强度提高了 60% ,道路管线用地节约一

半以上 ,共节约土地约 66. 67 hm
2 (1000亩 ) ,取得了

发展经济与节约用地的“双赢”。

3　加快旧城旧村改造步伐

在前几年推进旧城旧村改造取得一定经验的基

础上 , 2005年 3月 ,临朐县政府出台了《关于加快中

心城区“城中村”改造的意见 (试行 )》,计划用 5年

左右的时间 ,基本完成中心城区“城中村 ”改造任

务 ,明确了相关土地和房产管理政策 ,规费减免政

策 ,拆迁补偿政策及相关的保障措施。目前该县中

心城区 22个“城中村”已有 9个启动了改造工程 ,

居住小区总开发面积 60余公顷 ,与原平房相比 ,安

排同等数量居民可节约土地 26. 67 hm2 (400亩 ) ,改

善了群众的居住条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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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度》等规章制度 ,为土地资产经营提供了依据 ,推

进了土地资源的市场化配置。②全面落实经营性土

地招拍挂制度。2002—2006年 ,垦利县共招拍挂土

地 33宗 ,面积 93. 23 hm
2

,成交金额达 1. 6亿元。其

中乡镇国有土地 12宗 ,开创了东营市乡镇国有土地

使用权公开出让的先河。③全面完成城镇基准地价

制定与更新工作。2005年 7月率先在山东省开展

了第 3轮城区基准地价更新以及建制镇基准地价的

制定与更新工作 , 2005年 10月 22日举行了东营市

首次基准地价听证会 ,取得圆满成功 ,并于 11月 20

日顺利通过山东省国土资源厅专家组验收 ,成果被

评为优秀。基准地价工作的开展 ,适应了政府高度

垄断土地一级市场 ,放开搞活土地使用权转让、出

租、抵押等二级市场的要求。

在土地管理中 ,垦利县国土资源局把保护耕地

作为重中之重。严格按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市

建设总规划对建设项目用地进行预审 ,认真核实建

设用地面积 ,从严从紧控制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。

对新增的每一个建设项目严格把关 ,要求每个

新上项目必须符合国家和省产业政策 ,凡《山东省

禁止限制供地项目目录》中列入禁止范围的项目 ,

一律不予受理用地申请。并严格执行《山东省建设

用地集约利用控制标准》,凡规划条件以及投资强

度达不到标准的一律不予供地审批。对一次性投资

低于 500万元的项目 ,不单独供地 ,对企业申请用地

严格进行审核 ,利用投资强度对用地面积进行控制 ,

真正达到了节约集约用地的目的。

同时 ,在土地供应后 ,加强土地利用监管 ,确保

集约用地水平 ,对已批土地进行巡回检查 ,凡未能按

合同约定的期限、条件以及城市规划进行建设的 ,通

知其限期改正 ,超过合同约定的开发日期满 1年未

动工建设的 ,收取其土地闲置费 ;超过 2年以上的 ,

无偿收回其国有土地使用权 ,重新进行项目安置。

土地经营是城市运营最有效手段。垦利县积极

创新 ,实现留用地安置。为了使失地农民的生产生

活有长远稳定的保障 ,在规划确定的建设用地范围

内安排一定面积的建设用地 ,支持被征地的农村集

体经济组织和村民从事生产经营活动 ,解决征地

“农转非”人员的生产和生活出路。具体办法是按

征用土地的 10%～15%进行安置。在县城的城区

改造安置楼用地中征收了双河村土地 ,根据标准对

其保留安置用地 ,并投资 140万元建设 0. 26 hm
2农

贸市场作为补偿 ,切实保障了失地农民的利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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